
房屋所有權人申請逕為遷徙登記流程圖 

(處理期限：3個月又 30天) 

 

 

 

 

 

 

 

 

 

 

 

 

 

 

 

 

 

 

 

 

 

 

 

 

房屋所有權人(或委託他人) 

提憑房屋所有權證明文件向 

戶政事務所提出申請 

審核房屋證明文件 

及適格申請人 

收件送收發臺收文， 

交業務承辦人辦理 

業務承辦人→設簿登記→註記所內記事→查詢聯

絡電話聯繫被申請逕遷人口→實地訪查或開立戶

籍登記通知單郵寄送達→登錄健保資料查詢系統

→查詢內政部移民署國人入出境資料查詢系統 

出境滿 2年依

戶籍法第 16

條第 3項為遷

出登記，結案

函復所有權人 

健保資料庫及

國人入出境資

料庫查無資料 

查知現住地址者

依戶籍法第 48

條第 3項及第 48

條之 2辦理結案

函復所有權人 

實地訪查或通

知書無法送達

等確實無法查

德現住地址者 

簽陳核准逕依戶籍法第 50條第 1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19條第 5項，

將全戶戶籍暫遷至戶政事務所並註明地址，通報警察機關依查尋人口

處理並函復房屋所有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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